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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機構摘要 

基本資料 內容 

公司名稱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11568 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66 號 13 樓 

公司電話  02-8789-2000 (代表號) 

傳真機號碼  02-8789-3000 

主要經營業務 高速鐵路之經營 

董事長  史哲 董事長 

總經理  陳惠裕 總經理 

發言人  鄒衡蕪 副總經理 

發言人 email Spokesman_MBOX@thsrc.com.tw 

台灣高鐵營運簡介 - 通車日（試營運）：96 年 1 月 5 日（板橋至左營） 

- 全線正式通車營運日：96 年 3 月 2 日（台北至左

營） 

- 營運路線全長：約 350 公里 

- 營運車站：南港、台北、板橋、桃園、新竹、苗栗、

台中、彰化、雲林、嘉義、台南、左營等站 

- 現有基地：新竹六家、台中烏日、嘉義太保、高雄

左營、燕巢總機廠 

- 列車組數：共 34 組 700T 型高速列車 

114 年度營運現況 - 實際營運車班數：59,606 班 

- 旅客人次：82,070,618 人次 

- 發車率：99.99% 

- 準點率：99.31% (誤點≦5 分鐘) 

- 平均延誤時間：0.28 分鐘 

- 乘載率：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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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高鐵之安全理念及目標 

1.1.1 安全理念內容 

台灣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致力於建立、維護、運轉

及經營符合國際安全標準之高速鐵路系統。為達成此目標，本公司建構以

風險管理為骨幹之營運安全管理機制，妥善運用國際認同之風險評估與安

全管理方法於安全管理系統中，施行風險預防與全員主動參與的安全管理

系統，以確保鐵路營運安全，並致力持續改善之優質安全文化。 

1.1.2 安全績效指標之項目與達成狀況 

本公司以行車事故與旅客傷亡等二類安全績效指標，監控整體營運安全風

險發展趨勢，並致力”零”事故、”零”傷亡之目標。 

1.1.3 行車事故指標 

參照「鐵路行車規則」之定義，行車事故依其所致傷亡人數、財產損失及

影響正線運轉結果，分為重大行車事故及一般行車事故。 

本公司 114 年度無重大與一般行車事故，達成「零」事故行車安全指標。 

1.1.4 「國家鐵路安全計畫」第四層安全績效指標及其達成情形 

本公司依據「國家鐵路安全計畫」自訂第四層之安全績效指標及目標值，

114 年實際達成情形如下： 

表一、114 年「國家鐵路安全計畫」第四層安全績效指標 

安全績效指標 目標值 達成值 

年度行車人員技

能檢定完成率 
= 100 % 累計完成率 100% 

列車故障事件率 < 0.61 次數/百萬營運公里 0.278 次數/百萬營運公里 

行車路線可用度 > 99.0 % 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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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安全績效容許值(旅客大眾受傷率) 

114 年度無可歸責本公司之旅客重傷或死亡事件，達成「零」旅客傷亡。 

114 年度有三件可歸責本公司之旅客輕傷事件，兩件為旅客手部遭洗手乳

管口不平整處劃傷，一件為停車場電梯車廂與地面不平導致民眾絆倒。針

對上述事件後，除已全面改善外，並請各維護單位持續定期檢查設備狀態，

以維護旅客使用安全。 

114年度本公司內部監控之旅客大眾安全績效容許值及實際值如下表二。 

表二、114 年安全績效容許值(旅客大眾受傷率) 

旅客/大眾受傷率 

(每百萬旅次) 
容許值 實際值 

死亡及重傷 0 0 

輕傷 0.049 0.0366 

註：此受傷率之計算為可歸因於本公司因素，如設備故障、作業程序不當或員工

因素而導致旅客/大眾受傷者；但不計非本公司所能掌控因素，例如自殺、旅客

本身不當之行為或本身健康狀況等。 

 安全管理之組織架構及實施方式 

2.1.1 安全管理組織 

本公司主要的安全管理組織包括公司安全委員會、職業安全委員會、營運

安全委員會、營運安全室、品保室、職業安全衛生室等，落實全員參與及

提供瞭解安全管理實施情形與相關改善對策之平台，共同確保營運安全與

安全衛生健康之工作職場。 

2.1.2 重要安全管理規章 

本公司報部核可的安全規章包括「營運安全計畫」(THSRC-BL1-000-019)、

「技術安全需求」(THSRC-BL1-000-003)、「安全訓練計畫」(THSRC-BL1-

000-009)、「災害防救業務計畫」(THSRC-BL1-000-002)等。 



 

7 
 

2.1.3 安全管理之實施方式 

本公司安全管理之實施方式係依照「營運安全計畫」辦理，新版安全管理

系統規章「營運安全計畫」已獲交通部同意備查(111 年 12 月 6 日) ，並

自 112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 

「營運安全計畫」為本公司最高位階之安全規章，其闡明公司整體「安全

管理系統」之推動政策、主要管理要素、實施策略與工作指引，且管理範

疇涵蓋整個高速鐵路運輸服務、維修作業，以及鐵路運輸五大核心系統任

何修改、汰換、更新等工作執行過程，已涵蓋所有與高速鐵路運輸有關之

事宜，因此「全員參與」為本公司安全政策之首要。為確保安全管理能與

時俱進、符合組織與運輸系統最新狀況，本公司安全管理系統亦採取 P-

D-C-A（規劃-執行-查核-行動）管理循環，藉由檢視 12 項安全管理要素

之執行成效與追求持續改善（詳圖一），以提供安全、可靠之高速鐵路運

輸服務。 

 

圖一、P-D-C-A 與 12 項安全管理要素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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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安全衛生政策 

安全是台灣高鐵的基石，依據本公司之安全衛生政策，每一位同仁皆有責

任確保自身、所服務的對象與維護管理的高鐵資產，都被安全保護。在執

行上，每一位同仁之工作說明書皆依其職務等級，賦予其適用的管理或執

行的安全責任，並具體落實於日常作業中。每三年檢視安全衛生政策，強

調維護員工、旅客及大眾之安全與健康，並將維安保全工作與加強外援單

位合作安全工作，一併整合於新版政策。 

 為確保及提升營運安全所採取之措施 

3.1.1 持續控管危害 

本公司參考歐洲標準 EN50126（鐵道之應用－RAMS 之規範與證明）所

建構之「風險管理」涵蓋鐵路系統生命週期中各階段（興建、試運轉、營

運等）之重要關鍵作業，用以辨識評估鐵路營運中各種特性之危害風險，

期以主動之態度及系統化之作業方法預先辨識潛在危害，俾於事前加以控

制或消除相關風險至可接受程度。本公司制定「危害管理程序」之安全規

章，規範危害管理組織與權責、作業程序及執行情形，說明如下。 

3.1.2 安全促進活動 

3.1.3 鐵路安全研習會議 

為強化高鐵公司遇維安事件之應變處置能力，於 114 年 12 月辦理「維安

事件/可疑物件處置與應變實務」及「關鍵基礎設施防護與韌性」等分享

座談，透過經驗學習、交流與研討，提升實戰知識及應變處理效能。 

3.1.4 安全通報的文化 

依據意外事故發生之冰山理論，每一意外事故的背後，皆存有一些容易被

忽略的輕微虛驚事件，若能預先鑑別與管理並納入既有安全管理系統下，

就可掌握早期防阻契機，降低意外事故發生的可能性。本公司自 101 年

起持續鼓勵線上作業同仁通報虛驚事件並進行管理，一方面可作為安全提

醒、安全經驗學習與傳承；另一方面，同仁在工作場所環境、設備操作、

以及彼此作業溝通的互動過程中，也會攜手共同營造更安全的工作環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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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更佳的營運安全績效。 

本公司於 115 年度持續推廣「員工自主通報機制」，除透過獎勵方案鼓勵

同仁通報，建立同仁的覺察能力；並透過系統管控通報事項之處理程序，

以確保改善措施之執行確認與平行展開。保持安全通報的文化，樹立安全

第一、預防為先的觀念與作法。 

3.1.5 正向溝通的文化 

為落實安全管理要素六－安全議題與溝通，除各級安全委員會及定期安全

會議等正式溝通管道外，本公司亦加強推動非正式溝通平台，例如各單位

安全業務窗口間資訊分享與討論的各類主題座談，並透過「Safety Mall」

安全資訊平台及「營運安全資訊」月刊，將最新安全資訊傳遞給全體同仁。 

3.1.6 安全學習的文化 

除針對公司內部案例宣導避免重複發生，亦針對國內外重大相關鐵道安全

議題進行案例製作與宣導，例如綜整 2024-2025 新幹線解聯事件、國內

外軌道航空遇行動電源自燃事件等。115 年度將持續透過相關案例經驗學

習，培養安全學習的文化。 

3.1.7 電扶梯安全宣導 

持續推動電扶梯安全宣導，並將電扶梯安全宣導教材納入本公司年度小幫

手訓練教材，每位同仁皆需接受訓練，參考圖四。 

 

 

圖四、電扶梯安全宣導訓練教材 

3.1.8 災害防救演練 

本公司為確保及提升營運安全，持續依國內、外各種鐵道事件經驗，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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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災防會核定之「台灣高速鐵路整體防救災應變計畫」，偕同各地外援

單位一起規劃與推動各種災防訓練、救援演練，以熟悉聯合指揮應變作業

機制與增進現場搶救能力，並進行防範災害發生與損害之各種準備。 

114 年辦理 2 梯次「台灣高鐵現場指揮人員暨救災工程師」之新訓，共計

57 人參訓。同時亦於 11 月 4 日及 12 月 30 日邀請高鐵沿線各外援單位

(消防、警察、衛生、環保、北中南區 EOC 與環保署化學局環境事故專業

技術小組)、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運安會、交通部、鐵道局等督導單位，

共同參與本公司所舉辦的「高鐵防救災機制講習」，總計 77 人參與，針對

各支援單位的種子教官進行高鐵防救災機制及設施講習，俾使各外援單位

熟悉台灣高鐵緊急應變機制、救災設施設備及了解執行各項救災工作時應

注意之事項。 

為幫助沿線救災人員熟悉高鐵沿線緊急逃生口之救災交通動線及作業環

境，各車站每半年也邀集轄區警、消、醫療、環保等外援單位，以及緊急

接駁客運業者等，共同會勘高鐵全線 184 處緊急逃生出口；114 年上下

半年會勘作業分別於 4~5 月及 11 月執行。藉由此會勘作業，可共同調

查及確認大型救災車輛(如大吊車、卡車)進出動線、救災車輛集結位置與

可停放數量，並納入逃生口圖資修訂與提送高鐵沿線各縣市外援單位參考。 

本公司本著旅客運送服務及企業社會責任，每年挑選可能發生之事件辦理

情境模擬演練，以檢討與加強各項應變準備工作，期能持續降低潛在事件

發生之衝擊。114 年計畫性演練 100 項，均依計畫執行完畢。其中有兩項

為大型實兵聯合演練及一項應變技術綜合演訓： 

(1) 6 月 27 日「列車於雲林路段遇地震應變演練」 

114 年 6 月 27 日辦理「列車於雲林路段遇地震應變演練」，模擬南

投竹山地區發生芮氏規模 6.9 地震，主地震計三級告警作動，一部

南下列車 T133 行駛於東線 TK209+200，時速 295km/h，接獲緊

急停車號誌，列車車身劇烈晃動，電車線斷電，同時接獲故障碼，駕

駛立即緊急停車，並發報告警，列車臨停於東線 TK212+700。受影

響區間內數台列車，均於接獲緊急停車號誌後停車。車廂內部分站

立旅客重心不穩跌倒受傷，駕駛通報轄區外援單位到場進行搶救，

並由車上組員協助旅客進行下軌道疏散作業，指派車站災害防護隊

到場協助旅客轉乘，本次演練亦針對身心障礙弱勢族群之疏散一併

進行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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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列車於雲林路段遇地震應變演練」 

(2) 9 月 19 日「自衛消防編組演練-車站可疑包裹爆炸引發火災演練」 

114 年 9 月 19 日辦理「自衛消防編組演練-車站可疑包裹爆炸引發

火災演練」，模擬新竹車站發現乙只貼有恐嚇字條之可疑紙箱發生爆

炸引發火災，造成現場民眾因受爆炸火災及推擠踩踏影響有受傷情

形，車站立即啟動災害防護隊進行初步滅火及車站人員疏散，並於 2

號出口開設前進指揮所及救護站，另通知車站控制室現場狀況並建

議列車暫不停靠新竹站。於緊急集合地點上空發現一部無人機盤旋，

現場指揮通報鐵警進行處置，鐵警偵查隊於車站進行蒐證作業時，

發現另一只可疑包裹，依程序通知偵查第五大隊到場將包裹移除，

本次演練亦針對月台上之輪椅旅客及付費區內之弱勢族群旅客進行

疏散練習。 

  

消防隊於救護站協助受傷旅客

進行初步處置 

雲林車站災害防護隊抵達逃生

出口，現場指揮進行任務說明 

  

消防隊抵達車站後，進入車站

進行初期處置 

鐵警進行事故現場蒐證，發現一

只可疑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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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自衛消防編組演練-車站可疑包裹爆炸引發火災演練」 

(3) 12 月 17 日「應變技術綜合演訓」 

114 年 12 月 17 日於燕巢總機廠辦理「應變技術綜合演訓」，演訓

活動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為「左營高架路段遇地震後列車救援

應變演練」，模擬高雄地區發生強震，災害告警系統作動，一部於受

地震影響範圍內之列車受損，需外援單位協助救援並進行下軌道疏

散旅客，同時車上發生旅客行動電源自燃引發火災事件，車上組員

進行初期滅火作業，充分展現高鐵公司組員與外援單位合作救災的

默契分工；第二階段展演共有 12 項各式搶修作業，透過分組現場觀

摩，讓觀摩人員近距離了解高鐵各系統執行搶修內容及高鐵公司針

對地震進行的各式預防/減災措施。本次演訓活動參與人員包含觀摩

外賓(董事、中央督導單位、沿線警察及消防單位、銀行團及共保公

司)、公司內部各單位主管、演練人員及工作人員，共計 445 人參加。 

 

  

刑事局偵查第五大隊協助移除

可疑包裹 

鐵道局第一時間聯絡人抵達前進

指揮所 

 
 

消防抵逃生口與列車駕駛會合 醫療人員於救護站進行傷患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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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應變技術綜合演訓」 

本公司為持續確保及提升營運安全，持續依國內、外各種鐵道事件經驗，

規劃與推動各種災防訓練、救援演練，以熟悉聯合指揮應變作業機制與增

進現場搶救能力，並進行防範災害發生與損害之各種準備。 

 事故與異常事件之檢討及預防措施 

本公司自正式通車營運以來，為持續維持卓越安全水準，凡是造成任何車

次延誤超過 5 分鐘抵達終點站的行車異常事件，或高階主管認為有必要加

以了解的異常事件(包括天然災害事件)，皆由營運安全室進行檢視、檢討

或必要之調查；從行車運轉與調度、旅客服務、搶修與維修作業、原始設

計與興建等各種面向，交叉比對與分析調查事件發生可能原因與建議的改

善措施，並於經營管理會議中，向所有主管說明，以及持續於相關安全管

理委員會議中確認事件原因與討論各種改善措施或應變作為。 

本公司設置於新竹六家基地及高雄燕巢總機廠的電子工廠自主檢修能量

與技術持續提升，執行包含車輛系統全車隊電路板/模組翻修、號誌系統

之轉轍器與電子設備翻修及道岔轉換設備可靠度改善專案等事項。另於燕

巢訓練軌可以提供訓練、測試、替代品評估及故障分析之道岔轉換中心，

提升現有維修之效能。 

本公司針對 114 年異常事件，經營運安全室調查後與相關權責單位提出

對應之改善計畫，於技術會報暨事件事故改善權責委員會(營運安全委員

會之下屬功能性委員會)中檢討與確認；權責單位依計畫執行各項改善措

施，並透過處級安全委員會追蹤其執行情形，完成結案後由營運安全室進

行營運安全稽核及個案之改善監督作業，以確保其改善措施之有效性。 

  

電車線拉桿臂更換 復救設備操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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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與營運安全有關之重要事項 

5.1.1 安全訓練、營運/維修人員專業訓練 

人員安全教育訓練在成功的安全文化中扮演非常重要角色。本公司配合營

運維修需求，持續辦理安全訓練、營運/維修人員專業訓練等，以滿足人

員安全以及對營運/維修相關專業之訓練需求。對於涉及鐵路營運範圍與

高速鐵路系統營運維修有關之員工、承包商與訪客等訂有所需安全行為之

標準，也透過訓練認證資格加以管控。無論員工或承包商人員，皆需接受

台灣高速鐵路基本鐵路安全訓練(簡稱 HSROR 訓練)並通過考試，才得進

入管制區域從事各項作業活動；年度訓練達成率 99.90%。在安全訓練教

材內容上，也陸續增加國內外案例宣導與安全經驗學習，加強學員安全警

覺心，培養安全學習文化。 

5.1.2 營運安全稽核 

為持續確保營運安全工作之說、寫、做一致，營運安全室依據年度稽核計

畫對內部營運與維修等單位，執行 7 次鐵路營運安全稽核，涵蓋防颱防汛

整備、場站及營運列車之安全防護及系統變動之安全確認等，相關稽核發

現皆列管追蹤其改善事項結案，需各單位全面展開事項，包括：駐場站各

單位應確實派員參加防颱防汛演練，及落實事故事件之安全宣導應提供完

整資訊等。 

5.1.3 場站秩序維安工作 

為維持大眾乘車秩序順暢，保護高鐵旅客乘車安全與營運資產安全，本公

司委託專業保全公司，協同鐵路警察與沿線各地警察，於車站、列車、基

地與沿線路權範圍內，執行各種巡邏與維安工作。 

為因應過去國內許多事件或活動，例如高鐵、臺鐵、北捷、桃捷、中捷及

高捷接獲炸彈恐嚇案，及特定群體利用車站進行抗爭事件等，不斷主動檢

討精進各種維安作業，包括持續檢視所有車站監視攝影機數量、裝設位置

與拍攝角度，強化關鍵基礎設施之脆弱點防護，並與鐵路警察局與各地治

安單位建立安全資訊交流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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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本公司致力於建立、維護、運轉及經營符合國際安全標準之高速鐵路系統，所

有決策與行動均以安全為最高指導原則。高鐵系統更新工程，仍將持續遵循

EN50126 或相關國際規範，以風險管理與 ALARP 原則為基礎，進行各種系統

保證與品管作業，以確保各系統之規劃設計、興建施工與測試結果，均可滿足

高速鐵路營運功能、服務品質與安全要求。 

安全是台灣高鐵最重要的基石，本公司自 96 年通車營運以來，持續維持良好

的營運安全績效，未來仍將持續參考國內外優良鐵路安全績效之標竿企業或機

構，精進風險管理與安全管理系統，並持續鼓勵全員主動參與風險預防與安全

管理作業，維持優質安全文化，俾提供安全、可靠且之高速鐵路運輸服務。 


